附件2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机关固定资产清查核实审计和资产管理系统模块升级服务项目及要求
（一）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内容及要求

1.1为我厅提供清查盘点技术支持和财务数据治理清查对账上报等完整业务的配合，提供清查流程与财政部2016年资产清查报表内容及工作要求一致的技术支持，提供资产清查盘点软件（网络版，微信小程序），数据来源于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配合完成清查固定资产盘盈盘亏后，对盘存固定资产数据国标分类转换为编号一物一码，落实存放地点和房间，并将存量数据导入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实现无缝接口，完成系统正确性验证，解决清查系统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承接清查成果到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中，并完成单位现有日常资产软件提供方的数据真实性校验审核。

1.2本次固定资产清查核实囊括了我厅本级资产系统中单位信息核实、财务数据核实、固定资产数据核实。完成固定资产数据与财务会计数据核对，完善固定资产数据的使用部门、使用人、规格型号、存放地点、购置日期等相关信息。

1.3在服务器上建立盘点管理系统，分配各处室分保管的账户与管理人员，在线更新盘盈盘亏。工作期间对系统的上门培训、运维使用、业务指导，服务响应时间为24小时内通知到场。

1.4提供清查服务的工作团队成员应当遵守如下规定：遵守保密制度，不当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不应公开的信息。

1.5清查盘点技术支持,配合单位的各个处室、房间进行实物盘点，对单位各处室基本情况及固定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数据修改和整理。核实实物资产情况，如实汇总现场盘点信息，补充完善固定资产数据，如所属处室、规格型号、存放地点、使用人等空缺或变更的消息。

1.6信息汇总,现场盘点结束后，安排专人将纸质盘点情况整理录入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形成规范的电子材料，包括所属处室、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存放地点、使用人等信息，便于后续盘点结果核对分析工作。

1.7数据整理,对单位的固定资产明细账进行检查分析，查看固定资产信息是否齐全，有无批量录入的资产、工程项目、费用等信息，进行分类归纳。

1.8结果分析,通过现场盘点所收集的数据，将实物盘点数据与单位的固定资产明细账进行分析比对，最后提供能够反映实盘、盘盈、盘亏三类资产盘点结果和清查数据分析报告，并将本次资产清查的盘点结果更新到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按照财政部门有关固定资产分类要求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处理，完善已清查固定资产的名称规格、存放地点、使用人员、所属部门等属性信息。

1.9清查报告,根据本次清查的结果，将已确认的数据验收函（原件）、数据明细、数据汇总、数据台账装订成册并制作成清查报告。

2.0清查服务完成，需整理数据对接我厅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并通过软件审核才能提交验收。

2.1清查工作完成后，对单位的固定资产粘贴条码标签，针对条码标签丢失、遗漏、缺角的固定资产应补齐，并将条形码整齐美观的贴在醒目的位置，实现固定资产一物一卡一码固定资产管理，做到帐实相符。

2.2对完成固定资产损溢认定的资产进行账务处理，依据《福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办法》整理出具审批报表，符合闽机管综〔2020〕75号文件要求，完成资产账务处理。

2.3专项数据治理。 参考机关各部门的设置，在资产管理系统中重新设置新部门。提取财务账的凭证号录入到资产管理系统的卡片中。保证当年及近六年每年度的期初（末）值与财务账相符。规范固定资产名称,相同的固定资产在系统中不能第二种命名方式。统一固定资产分类,同一类的固定资产必须对应统一的固定资产分类。利用现有的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建立资产帐，将所有尚未录入系统的新增资产补录到系统，并完善卡片资料。编制固定资产标签码与固定资产编码相同，并保证唯一性。按要求设计固定资产标签打印模板。对所有盘实的固定资产进行条码化管理，从系统中打印条码标签并黏粘到对应的实物上。根据盘点结果，对盘盈资产进行增加、对私自调拨的固定资产进行系统调拨、对盘亏和损坏的固定资产进行备案以便在申请处置时作为参考。对资产报关员进行系统培训，以专业的意见协助贵单位建设属于自己本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以及存在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资产清查数据无缝对接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资产管理系统。

（2） 资产专项任务审计内容及要求

1.1本次资产系统清查核实囊括了我厅本级资产系统中单位信息核实、财务数据核实、固定资产数据核实，完成固定资产数据与财务会计数据核对。

1.2上门服务要求：本项目是清查盘点和软件实施、审计服务同步并举，合同签署后即按我厅要求启动上述服务，完成现有资产管理系统、年度报表软件的维护衔接及清查数据汇总应用服务，工作期间对业务指导，服务响应时间为24小时内通知到场。在成交后与清查工作小组同步派人为我厅提供清查盘点和财务数据治理清查对账上报等完整业务的配合，全程配合清查工作小组处理各类清查事务。

1.3提供服务的工作团队成员应当遵守如下规定：遵守保密制度，不当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不应公开的信息。

1.4须承诺在我厅发出服务要求时，组建的团队能够立即响应。

1.5须承诺提供的所有响应文件资料均真实合法，并同意若提供响应文件资料有虚假情况的，则承担我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1.6依据闽财资〔2020〕13号文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协助完成固定资产损溢的账务处理。

（3）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模块升级

1.1折旧模块。在我厅现有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基础上，按照新版《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要求，开启各类经费来源购置固定资产的折旧模块，通过按月计提、补提等多种方式，全程、动态地体现资产的实际价值和残值情况，为单位资产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提供有效保障。通过“一键折旧”功能，方便、快捷的实现每月资产折旧信息生成。

1.2、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监管模块。在我厅现有资产管理动态系统基础上，实现单位资产的安装、移动、调拨、报修维修全流程管理。实现资产巡检保养，建立强检预警，对强检资产有提前一个月待检的预警信息，以便联系和安排检定部门巡检资产。模块设置巡检保养指标、巡检保养计划、巡检保养登记、巡检保养预警、巡检保养查询。针对资产维修管理，提供资产报修，各资产使用人员、二级管理员可通过平台对自有资产故障进行报修。如无法确认账上具体资产，可进行模糊报修，之后由运维人员维修时再进行精确定位。维修审核，运维组可对维修申报记录进行初步审核，对确实需要维修的记录进行维保分配。维修登记，运维人员可通过微信端、电脑端查看待处理的任务清单；对资产维修结果进行记录，如有更换配件的，需资产使用人进行确认。配件确认，使用者可对维修过程中需要更换配件的维修进行记录确认。维修评价，使用者可对维修结果进行评价，为后续绩效提供数据支撑。维修统计分析，具有按科室、设备、日期查询、汇总维修记录的功能，并生成相应的各类图形化报表。
